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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九届七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、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中煤新集能

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参加了公司九届七次

董事会，并对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、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我们

的独立意见为：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，鉴于公司盈利基础仍较弱、资产负债率

偏高（75.58%）和资金需求较大的实际情况，综合考虑股东回报

等因素，同意董事会做出的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：即以2019

年年末总股本2,590,541,800股为基数，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.2

元(含税)，共计派发现金股利51,810,836元，未分配利润余额

236,666,490.64元结转下一年度。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后续发

展和以后年度分配。 

该预案符合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不损害股

东和中小股东利益。 

二、关于公司关联交易议案的独立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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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司与安徽楚源工贸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

我们认为：公司与楚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批准严格遵循了公司

《章程》和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关于决策权限的规定；董事和股东

对关联交易的表决严格遵循了利益冲突的董事和关联股东的回避制

度，关联交易的履行程序符合公司《章程》和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》

的规定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法定批准程序，

在董事会表决时严格执行了关联交易回避制度，交易公平合理，价格

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（二）公司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关联交易 

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之前已经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，经过仔

细审阅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，我们同意将本事项

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，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该交易公平合理，价格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

益的行为，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；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的表决

进行了回避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（三）公司向中煤集团控股企业转让产能置换指标的关联交易 

经审核认为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国家去产能相关政策。交易

参照市场价格并以第三方出具咨询报告为依据，定价依据公允、合理，

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。 

（四）公司转让中煤新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51%股权的关联交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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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关联交易事项，有利于发挥煤智产业协同作用，进一步提升

市场竞争力。本次交易以评估值为依据，定价依据公允、合理，没有

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。 

三、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要求，为规范上市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，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本着严格自律、规范运作的精神，对公司对

外担保行为进行了核查。经核查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报告期内，公司没有对外担保，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其附属

单位提供担保，也没有为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。 

（二）公司建立了担保的相关制度，并严格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。 

（三）截至报告期末，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0元。公司担保总额

未达到最后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%。 

（四）到目前为止，公司在对外担保事项上，未受到过监管部门

的任何处罚、批评与谴责。 

为此，我们认为：公司遵守了其内控制度，报告期内不存在违规

或失当担保，严格控制了对外担保风险，公司担保符合相关规定的要

求。 

四、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核，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事项，我们认为： 

（一）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天

职国际”）是一家主要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，依法

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，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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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天职国际在业务规模、执业质量和社会形象方面都取得了

国内领先的地位，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优质审计服务的丰富经验

和强大的专业服务能力，能够较好满足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以及财

务审计工作的要求。 

（三）同意续聘天职国际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。 

 

 

          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王作棠   崔利国   郁向军 

2020年4月28日 


